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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領有建築工程管理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理

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年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

驗者。 

六、專業營造業，得以領有該項專業甲級技術士證或

該項專業乙級技術士證，並有三年以上該項專業

工程經驗者為之。 

本法施行前符合前項第五款資格者，得經完成中央主

管機關規定時數之職業法規講習，領有結訓證書者，視同

評定合格。 

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，每逾四年，應再取得最近四

年內回訓證明，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。 

本法施行前領有內政部與受委託學校會銜核發之工地

主任訓練結業證書者，應取得前項回訓證明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發給執業證後，始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。 

工地主任應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全國營造業工地主

任公會，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管理輔導及訓練服務等業務

；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，全國營造業

工地主任公會不得拒絕其加入。營造業聘用工地主任，不

必經工地主任公會同意。 

第一項工地主任之評定程序、基準及第三項回訓期程

、課程、時數、實施方式、管理及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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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修正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
就業服務法修正第四十八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6 日公布 

第四十八條  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，應檢具有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

機關申請許可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，不須申請許可： 
一、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

顧問或研究工作者。 
二、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

且獲准居留者。 
三、受聘僱於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進行六個月內

之短期講座、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。 
前項申請許可、廢止許可及其他有關聘僱管理之辦法

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一項受聘僱外國人入境前後之健康檢查管理辦法，

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受聘僱外國人入境後之健康檢查，由中央衛生主

管機關指定醫院辦理之；其受指定之資格條件、指定、廢

止指定及其他管理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。 
受聘僱之外國人健康檢查不合格經限令出國者，雇主

應即督促其出國。 
中央主管機關對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

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，得規定其國別及數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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